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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同仁市本级政府决算情况说明

一、同仁市本级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4 年同仁市收入

完成 1.6542亿元，补助收入 27.9601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0341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2.7814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0.3亿元、调入资金 0.0353亿元。同仁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4.9603亿元、上解支出 0.4790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5.2628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0.1亿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

支出 2.75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同仁市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0.082 亿元，补助收入 0.1389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1.1278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0.3379 亿元。同仁市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0.4052亿元、调出资金 0.0353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13278亿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 0.3313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同仁市国有资本

经营补助收入 0.0001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0.0001亿元。同仁

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0001 亿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

支出 0.0001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同仁市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收入 0.2738亿元，当年支出 0.2098亿元，本年收支

结余 0.064 亿元，上年滚存结余 0.8810 亿元，年终滚存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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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5亿元。

二、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地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24 年同仁市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 23.1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1.73 亿元，专项债务

11.39 亿元。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1.09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 11.70 亿元，专项债务 9.39 亿元。

（二）债务收入和还本付息情况。2024年同仁市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收入 1.0341亿元，专项债务收入 1.1278亿元；债务还

本 1.227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还本 0.1亿元，专项债务还本 1.1278

亿元；债务付息 0.5969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 0.32974亿元，

专项债务付息 0.26721亿元。

三、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4年，上级补助收入 27.9601亿元，（其中：返还性补助

0.421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9.7899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收入 7.7492亿元）比上年增加 1.0568亿元，增长 3.93%。2024 年

初预算安排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3亿元，当年实际未动用，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2628亿元。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执行情况说明。2024 年度同仁

市“三公”经费全年预算数为453万元，支出决算为442万元，

完成预算的 97.57%。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全年

预算数 402 万元，支出决算为 39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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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费全年预算数 51 万元，支出决算为 48 万元，完成预

算的 94.12%。

（二）“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执行情况说明。2024 年度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

算 394 万元，占 89.14%；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48 万元，占

10.86%。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394 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支出 181 万元，购置公务用车 10 辆；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支出 213 万元，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216 辆。

2、公务接待费支出 48 万元。其中：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48 万元，接待 291 批次，接待 4598 人次。

（三）“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说明。2024 年，同仁

市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453 万元，较上年增加 44 万元，

增长 10.76%；实际支出 442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4 万元，增

长 43.51%。分科目看，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较上年增

加 160 万元，增长 68.38%。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较上年增

加 124 万元，增长 2.18 倍。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较上年增加

36 万元，增长 20.34%。公务接待费较上年减少 19 万元，下降

28.36%。

五、2024 年预算绩效开展情况

（一）总体评价。2024 年在市委、市政府及上级财政部

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通过明确绩效目标与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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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各预算部门更合理规划资金，减少浪费，民生项目资金精

准投入，服务人群覆盖率显著提高。并加强了对预算编制、执

行等环节监控，像一些在预算执行中能及时根据绩效反馈调整

支出进度。绩效评价结果也为财政资金分配和政策调整提供量

化依据。

（二）取得的主要成效。

1.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通过对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评

估，精准识别出高效项目和低效项目，使资金流向更具价值的

领域，如教育、医疗等民生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增加，而部分

效益低下的传统产业补贴减少，提高了公共资源的整体配置效

率。

2.预算管理进一步精细化。绩效评价为预算编制和执行提

供了有力依据，各部门在编制预算时更加注重目标与资金的匹

配性，增强了预算的准确性和前瞻性；执行过程中也能依据绩

效反馈及时调整支出节奏和方向，减少了资金闲置和浪费现

象，提升了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3.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以绩效为导向促使政府部门

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产出和效果，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

绩效评价机制下，注重设施的实用性和耐久性，使居民生活便

利性显著提高，增强了民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三）工作中的亮点

1.强化税收征管、狠抓非税收入。财政充分利用例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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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分析当月可增加的财政收入构成和来源，通过与税务部门

沟通协作，及时掌握收变动趋势，确保税收颗粒归仓。此外，

通过积极清理账户利息、及时入库非税收入等方式拓宽非税收

入来源渠道，一系列举措的落实，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实

现了非税收入的稳步增长。

2.扎实开展衔接资金绩效评价，从严从实加强资金监管。

同仁市立足市域经济发展，始终将衔接资金作为大力推动地方

特色经济、联农带农经济、集体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024

年以来，在全市 11 个乡镇实施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整治、产

业发展等 56 个项目，涉及衔接资金 19202 余万元为全市乡村

振兴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在前期认真论证筛选的基础上，

持续发挥绩效评估“指挥棒”作用，聚焦发展所需，重点围绕

巩固成果补短板、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方面，切实谋划了一

批能落地、可实施的项目。对衔接资金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

模、资金来源、绩效目标、项目效益等全面核实细化，实地评

估论证，确保项目可操作、能实施、见实效。 明确项目监管

主体，落实项目监管责任，不断规范衔接资金审核拨付程序，

跟踪项目资金使用全过程，以数字财政系统为依托，对项目实

施进展、资金拨付进度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动态跟踪管理

和督促检查，有效实现项目从立项到建设再到竣工的闭环监

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落实，确保项目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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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位自评和财政重点评价的方式对衔接资金扎实开展绩

效评价，对 2024 年度使用衔接资金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

体检，以发现问题、推进整改为目的，倒逼部门增强自我约束，

规范管理衔接资金项目，切实发挥衔接资金最大效益。

3.全面清查清理往来款。同仁市财政局成立专门的清查小

组，组织财务人员对全市所有往来款项进行系统、全面地梳理。

通过科学的方法，确定每笔款项的清理顺序和责任人，确保清

理工作分批、分阶段有序进行。为确保清查工作的准确性和高

效性，清查对首批确认的清理对象的其他应收款金额进行溯源

分析，逐年逐笔梳理账面余额，同时收集相关凭证资料作为有

力支撑，找出形成挂账的原因。特别是对于账龄长、余额大、

存在争议的款项，进行了认真查证、核实，第一时间督促预算

单位发出个人欠款催收函。对于因工作原因预支款项未及时冲

账的，督促欠款人员及时履行报账手续；对于原漏记、错记的

账款，及时进行账务调整。目前，已清理回收往来款 149.27

万元。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1.完善绩效指标体系。针对不同领域的财政支出项目，如

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分类细化绩效指标，使指标更

具专业性与针对性，全面涵盖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以

及效益等方面。例如在教育项目中，增加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等指标的设定，确保指标能精准反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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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达成情况。

2.强化绩效评价执行力度。优化评价流程，明确各环节的

时间节点与责任主体，引入信息化手段提高评价效率，加强过

程监控，及时解决评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评价工作按计

划顺利推进，按时高质量完成。

3.深度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

排挂钩机制，对绩效好的项目优先保障资金或适当增加预算，

对绩效差的项目削减预算或督促整改，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向高

效益项目倾斜，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绩效评价结果

公开透明，通过政府官方网站、财政部门公告等渠道向社会公

开，接受公众监督，同时促进各部门之间的经验交流与相互学

习，激励各部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水平。


